
湘潭县村级组织财务管理指导意见解读

全面规范村级财务行为，强化农村集体资产监管与风险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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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见》的的制定背景和依据是什么？

为进一步加强村级组织财务管理，规范财务行为，维护村民和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及相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意见》。



共十二章，从总则到附则，系统性地覆盖了财务管理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制度闭环。

         明确权责 规范行为

对会计核算、资金筹集、收

支管理、资产管理、工程项

目建设等关键财务活动设立

统一标准

防控风险 促进透明

通过财务公开、平台监管和

审计结果公示，强化社会监

督和民主监督

二、总体结构与目的

划定各相关组织（村委会、

涉农社区居委会、各级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适用范围

和管理职责

重点加强债务管理和审计监督，

防止新增不良债务，保障集体

资产安全



三、意见主要内容有哪些？

适用范围和财务管理职责 会计核算和各类财务行为

各乡镇人民政府应设立村级会计委托

代理服务中心，村（居）民委员会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账务应当分账进行

管理，村（居）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可依法依规采取多种形式筹

集资金。筹集资金应当履行本组织决

策程序，确定筹资方式、规模和用途，

控制筹资成本和风险。村（居）民委

员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支活动应

纳入村级财务统一核算和管理，并纳

入省“互联网+监督”监管平台管理。

农村集体资源发包、货物或服务招标

采购和较大数额的资产处置等，应当

坚持公开、透明、效益原则，通过农

村产权交易平台或招投标平台进行，

严禁私自、变相交易或违规处置，自

觉接受有关部门对集体资产管理使用

情况的监督。

风险管控和审计监督
责任

乡镇人民政府应规范举债管理程序，

严格村级债务申报审批，从源头控减

新债。村（居）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要因地制宜制定化债计划，

实行“一村一策”。村（居）民委员

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实行任期

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将新增债务作

为重点审计内容。由乡镇人民政府负

责组织，审计结果应当公布，其中离

任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应当在下一届村

（居）民委员会或理事会选举之前公

布。

适用于本县行政区域范围内村民委

员会和涉农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

简称村（居）民委员会）、依法设

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包括乡镇

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级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组级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村（居）民委员会和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工作应当在农

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由村（居）

民代表会议、村（居）民委员会、

村务（居）监督委员会、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

监事会和会计人员等按规定履行职

责。



1 实施时间确定为发布当日

本《意见》自2025年12月31日起正式施行

2 旧办法同步废止

潭县农联〔2022〕19号文件同时失效，全县统一执行新的村级财务管理规定

3 过渡期事项妥善处理

已启动但未完成的财务事项按原规定执行完毕，新建项目一律适用新规

4 效力期限设定合理

文件有效期五年，便于定期评估修订，保持政策灵活性和适应性

明确新旧政策交替的时间节点和执行规则

四、《意见》什么时候开始实施？


